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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高校：

为做好 201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申

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类别和资助额度

  2017 年度后期资助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：（1）

重大项目是指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、可望取得重大学术

价值的标志性成果，每项资助额度为 20 万元；（2）一般项目是

指具有显著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，每项资助额度为 10 万元。

  二、资助范围和申报条件

  1.资助范围：

  （1）对学术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基础性研究、具有原

创性的理论研究；

  （2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文献研究、译著和工

具书，不含论文及论文集、教材、研究报告、软件等；

  （3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以非纸质方式呈现的研究成果。

  2.申报对象和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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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1）后期资助项目的申请者必须是普通高等学校的在编教

师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能力，

且作为项目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。每个申请者只能

申报一个项目。

  （2）后期资助项目中的重大项目申请者必须具有高级专业

技术职称；一般项目申请者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中级

专业技术职称者需同时具有博士学位）。

  （3）申报项目已完成研究任务 70%以上，申报时须提供已

完成的书稿（或非纸质成果）。

   3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后期资助项目：

  （1）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（含重大课题攻

关项目、基地重大项目、后期资助项目、一般项目）的负责人；

  （2）得到过省部级以上（含省部级）基金项目研究经费资

助或任何出版资助的成果；

  （3）申报成果为近 5 年（2012 年 1 月 1 日以后）答辩通过

的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；

  （4）申报成果为已出版著作的修订本，或与已出版著作重

复 10%以上；

（5）申报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。

三、申报办法和申报要求

1.本次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教育部分配给我省省、市属高校

共 6 项（部属高校自行申报）。每校限报 1 项参加省教育厅遴选。

2.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

网（www.sinoss.net）的 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”为






